
石河子大学大生化检验试剂采购项目（项目名称）

（货物合同专用）

合同编号：2941101000011098309

买方： 石河子大学 （以下简称甲方）

卖方： 新疆双塔瑞龙商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签订地点： 石河子大学

签订时间：2024 年 月 日

备注： 1.根据项目具体要求可以增加相应条款，但不得删减合同范本条款，如无相关约

束条款，可以用（/）标注

2.招标编号 合同编号：（为项目采购立项编号，兵团批复编号或校内询价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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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
2941101000011098309

采购单位（ 甲方）： 石河子大学

供货商（乙方）：新疆双塔瑞龙商贸有限公司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兵团一张网” 在 线征集项目-石河子开发区浩宇同丰商行的框架协议 第八师石河子
市本级 网上超市项目招标文件、 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 件、电子卖场（网上超市）项目协议和
承诺书，双方签署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 采购标的

序号 商品名称 商标品牌 规格型号

采购数

量及单

位

成交单

价

（元）

成交金额

（元）
备注

1

甘油三酯测

定试剂盒（

GPO-PAP法

）

利康祥运
7*50ML 23盒 676.99 15570.77

2
尿酸测定试

剂盒（尿酸

酶法）

利康祥运

R1:5*48m

l

R2:2*30m

l
6盒 253.14 1518.84

3 2700清洗液 贝克曼
2L

26桶 589.70 15332.20

4
肺支原体

IGM抗体检

测试剂

万孚
25人份盒

8盒 290.97 2327.76

5

总胆固醇测

定试剂盒

(CHOD-PAP

法)

利康祥运
7*50ML 23盒 315.22 7250.06

6

总胆红素测

定试剂盒（

钒酸盐氧化

法）

利康祥运

R1: 6×

60 ml

R2: 2×

45 ml
20盒 541.2 10824.00

7

尿素测定试

剂盒 (尿素

酶-谷氨酸

脱氢酶法)

利康祥运

R1: 6×

60 ml

R2: 2×

60 ml
20盒 414.15 82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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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总蛋白测定

试剂

盒（双缩脲

法

）

利康祥运
7*50ml

3盒 66.92 200.76

9

葡萄糖测定

试剂盒（葡

萄糖氧化酶

法）

利康祥运
7*50ml 22盒 149.36 3285.92

10

碱性磷酸酶

测定试剂盒

（NPP底物-

AMP缓冲液

法）

利康祥运

R1: 6×

60 ml

R2: 2×

45 ml
3盒 395.72 1187.16

11 尿十一项分

析试纸条
艾康

100T 306桶 164.88 50453.28

12 HE 1530定

值质控中值
朗道

5ML
4瓶 216.29 865.16

13

乳酸脱氢酶

测定试剂盒

(乳酸底物

法)

利康祥运

R1: 5×

48 ml

R2: 2×

30 ml
5盒 524.72 2623.6

14

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测

定试剂盒(

直接法-表

面活性剂消

除法)

利康祥运

R1:6*60m

l

R2:2*60m

l
16盒

2143.4

8
34295.68

15

肌酸激酶同

工酶测定试

剂盒（免疫

抑制法）

利康祥运

R1: 4×

20 ml

R2: 1×

20 ml
17盒

1114.4

2
18945.14

16

直接胆红素

测定试剂盒

（钒酸盐氧

化法）

利康祥运

R1: 6×

60 ml

R2: 2×

45 ml
3盒 541.2 16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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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生化仪专用

灯冷却液
贝克曼

2L 2桶
1115.3

9
2230.78

18

α-羟丁酸

脱氢酶测定

试剂盒(α-

酮丁酸底物

法)

利康祥运

R1:5*48m

l

R2:2*30m

l
5盒 405.42 2027.10

19
HE 1532定

值

质高值

朗道
5ml 4瓶 216.29 865.16

20 一次性抗凝

管
康健

0.5ml 2000支 0.15 300

21

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测定

试剂盒（丙

氨酸底物法

）

利康祥运

R1: 6×

60 ml

R2: 2×

45 ml
24盒 290 6960.00

22 肌酐测定试

剂盒(酶法)
利康祥运

R1: 3×

60 ml

R2: 1×

60 ml
35盒 1769.1 61918.5

23

白蛋白测定

试剂盒（溴

甲酚绿法）

利康祥运
7*50ml

4盒 93.11 372.44

24

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测

定试剂盒（

直接法-选

择抑制法）

利康祥运

R1:6*60m

l

R2:2*60m

l
16盒

2408.2

6
38532.16

25

γ-谷氨酰

转移酶测定

试剂盒（GP

NA底物法）

利康祥运

R1: 3×

60 ml

R2: 3×

20 ml
5盒 377.29 1886.45

26 生化仪专用

灯泡卤素灯
贝克曼 规格12V

、 20W
1只

2667.2

3
266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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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天门冬氨酸

氨基转移酶

测定试剂盒

（天门冬氨

酸底物法）

利康祥运

R1: 6×

60 ml

R2: 2×

45 ml
20盒 290 5800

28 校准血清

5ml
九强

5ml
4支 197.86 791.44

29

肌酸激酶测

定试剂盒（

磷酸肌酸法

）

利康祥运

R1: 5×

48 ml

R2: 2×

30 ml
7盒 902.98 6320.86

30 乙肝两对半 艾康
25T 100盒 169.65 16965.00

人民币合计（大写）：叁拾贰万贰仟贰佰贰拾肆元伍分 （小写）

¥322,224.05元

参数已确认：

注：

合同总价包含商品到达甲方并能正常使用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商品购置费、包装
费、运输费、装卸费、保 险费、安装调试费、技术服务费、培训费以及保修费、税费等。

二、货款结算

1 、合同签订后，按甲方需求数量送货，经甲方验收合格，以月为结算周期，按实际验收数量进
行结算。

2 、 甲方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等额有效的增值税发票， 甲方未收到发票的，有权不予
支付相应款项直至乙方提供 合格发票，并不承担延迟付款责任。发票认证通过是付款的必要前提
之一。

3 、 /

三、履约保证金（如有）

1 、本合同签订后 7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 5 %的履约保证金，

作为乙方认真履行合同条款的保证。

2 、乙方没有履行本合同项下约定的责任和义务所需承担的违约金、赔偿金及其他费用， 甲
方有权直接从履约保证金中 扣除，履约保证金中不足以扣除的， 甲方有权从任何一笔货款中扣除。
剩余履约保证金（如有） 自 合同约定的质保期届满 后 由甲方无息返还给乙方。

3 、 /

四、货物包装与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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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货物的包装应适于长途运输和反复装卸，并且乙方应根据货物不同的特性和要求采取防潮、
防雨、防锈、防震、防 腐、冷链运输等保护措施，以保证货物安全无损地到达甲方指定地点。
乙方将承担因包装不当导致交付的合同标的物受损的责任。

2 、乙方在交付产品的同时需向甲方提供有关货物的附随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商品目录、安
装图纸、使用说明书、质 量证明及其他技术资料（如有）。

3 、交货期： 合同签订后按甲方提前下达的需求日期送货

4 、交货方式： 按甲方需求数量运至指定地点

5 、收货人：忻璐 ; 联系方式：1 3 9 9 9 3 3 4 6 5 3

6 、收货地址：石河子大学校医院

五、安装与验收

1 、安装调试（如有）：乙方负责在甲方指定的时间内，按照甲方的要求完成货物的安装调试。
乙方应严格遵守安全法 律法规，采取安全保障措施，保证人员安全。因乙方原因造成的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2 、验收标准：详见电子卖场（网上超市）项目协议书约定的验收标准或质量要求；

3 、到货验收： 甲方应在收到货物后 7 个工作日内进行到货验收。 甲方仅对产品的数量
和外观进行检验，并不因此减 轻或免除乙方所应承担的质量保证责任。

4 、最终验收（如有）：安装调测完毕后，乙方应配合甲方进行最终验收，验收结果以甲方签
署的验收证明为准。

5 、 /

六、保修与售后服务

1 、货物质保期为 1年 ， 自到货验收合格或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至质保期届满且经甲方确认
无任何质量问题时止。

2 、乙方承诺所售商品， 自甲方收到商品之日起 7 日内可以无理由退货， 10 日内可
以换货。更换后的货物质保期应重新计算。

3 、质保期内，乙方应当提供 24 小时电话支持服务。乙方接到甲方保修通知后 2 个
小时内响应， 24 个小时内排 除故障。对于质保期内不能修复的产品/部件，乙方应在 24 个
小时内免费更换备品备件。

4 、质保期届满后，乙方对本合同项下货物提供终身维修服务，且维修时只收取所需维修部件
的成本费，服务内容应与 质保期内的要求相一致。

5 、 /

七、知识产权及其他民事权利的保护

1 、乙方保证向甲方交付的货物、软件、技术资料等，不会侵犯任何第三人的专利权、著作权、
商标权、商业秘密、其 他知识产权或者其他民事权利。如乙方违反上述规定，则乙方应负责消除
甲方拥有并使用乙方交付的货物、软件、技术资 料等所存在的全部法律障碍，并赔偿甲方的损
失。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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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违约责任

1 、 甲方逾期支付（申请支付）货款的， 自逾期之日起， 向乙方每日偿付合同总价 / ‰
的违约金； 甲方无正当理由拒 付货款的，应向乙方偿付合同总价 10 %的违约金。

2 、乙方逾期供货的， 自逾期之日起， 向甲方每日偿付合同总价 5 ‰的违约金；乙方逾
期 15 日不能交货的，应向甲 方支付合同总价 20 %的违约金，并且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不再退还履约保证金（如有）。

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安装调试（如有）的，参照前款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3 、乙方违反本合同和招投标文件约定的有关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等的，每发生一次，乙方应
向甲方支付 500 元违约

金。同时， 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保修，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若因货物缺陷或乙方服
务质量等问题造成甲方或任 何人员人身、财产损害的，乙方应承担有关责任并作出相应赔偿。

4 、乙方没有按网上超市协议承诺的价格或优惠率签订合同并供货的， 甲方有权没收履约保证
金（如有），同时，报经 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批准按照相关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其进行处罚。

5 、 /

九、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1 、本合同的订立、解释、履行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 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
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3 、 /

十、合同生效及其他

1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一张网” 在线征集项目-石河子开发区浩宇同丰商行的框架协
议 第八师石河子市本级 网上超 市项目招标文件以及投标文件、询标纪要、电子卖场（网上超市）
项目入围协议和承诺书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本合同未尽事宜从其规定。若本合同约定与前述文件约定不一致的，按照下列顺序予以解释：

（1）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签署的变更或补充协议（如有）；

（2）本合同；

（3）电子卖场（网上超市）项目入围协议和承诺书；

（4）投标文件；

（5）其他合同文件。

2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合同内容如遇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3 、本合同一式 四 份， 甲乙双方各执 二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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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网上超市合同》之签章页）

甲方（公章）：石河子大学 乙方（公章）：新疆双塔瑞龙商贸有限
公司

法定（授权）代表人 法定（授权）代表人

（签字）： （签字）：

地址：新疆石河子市北四路221号 地址：新疆石河子市开发区东五路40-A7

号、40-A8号

电话：0993-2058127 电话：13579776655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石河子市分
行石河子大学支行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石河子大学支行

账号：107604669455 账号：108270431611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